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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第 4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<公告版> 

開會時間：民國 115 年 03 月 24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 時 30分 

開會地點：三民校區資訊大樓第 3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陳副校長  

壹、人事室業務報告： 

一、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10 條規定略以，各級教評會委員於

審查有關委員本人或其配偶、前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

親或曾有此關係者之事項時，或對著作共同作者之教師資格審查相關案

件，應自行迴避，不得參與評審。 

二、教評會委員、列席人員及相關行政人員對於會議評審過程、審查人及評

審意見等相關資料，應予保密，以維持評審之公正性。 

三、重申本校各教學單位（含附設學校）擬聘公務機關或他校現職人員為兼

任教師者，應事先函徵各該機關學校同意後再行聘兼。另本校教師在校

外兼課，應事先經學校同意。 

四、重申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44 條規定略以，教育部於受理

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，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違反學術倫理情事，

並經該部審議確定者，其資格審定不合格，並自該部審議決定之日起，

依各款所定期間，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。爰請各學院及各系

(科、所、室、中心)轉知所屬教師。 

五、本會前審議通過之專任教師升等及資格審查案，經教育部審定通過如

下： 

(一)副教授資格：國際貿易與經營系陳○○老師、資訊管理系曾○○老

師及商業經營系魏○○老師等 3 人。 

(二)助理教授資格：流通管理系簡○○老師 1人。 

六、本會前審議通過兼任教師申請送審教師資格審查，經教育部審定通過講

師資格者為財政稅務系陳○○老師 1人。 

七、教育部 115 年 1 月 14 日臺教社(二)字第 1142404132B 號函修正「家庭

教育專業人員資格認定作業要點」第 3 點及第 6 點，並自即日起生效。 

貳 、報告事項： 

報告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告單位：商學院 

案 由：本校財務金融系謝○○教授休假研究書面報告案，提會報告。 

決  議：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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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 、討論事項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商學院、設計學院、

語文學院、資訊與流通學院、中

護健康學院、智慧產業學院、全

人教育委員會  

案  由：本校 114學年度第 2 學期兼任教師新、再聘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 議： 

單  位 新聘兼任教師 再聘兼任教師 決議 

商學院 

會計資訊系 -- 黃○○等 11 人 通過 

國際貿易與經營系 -- 張○○等 12 人 通過 

財務金融系 祖○○1人 許○○等 26 人 通過 

財政稅務系 戴○○1人 崔○○等 2 人 通過 

企業管理系 -- 楊○○等 17 人 通過 

保險金融管理系 洪○○1人 王○○1人 通過 

休閒事業經營系 -- 林○○等 41 人 通過 

設計 

學院 
商業設計系 -- 葉○○等 23人 通過 

語文 

學院 
應用英語系 -- 徐○○等 26人 通過 

資訊 

與 

流通 

學院 

資訊管理系 -- 吳○○等 20人 通過 

資訊工程系 陳○○等 2人 陳○○等 3人 通過 

中護 

健康 

學院 

護理系 李○○等 6人 盧○○等 2人 通過 

學士後護理系 李○○1人 -- 通過 

美容系 洪○○等 7人 林○○等 11人 通過 

老人服務事業管理
系 凌○○1人 朱○○等 5人 通過 

智慧 

產業 

學院 

商業經營系 陳○○1人 黃○○等 28人 通過 

智慧生產工程系 彭○○等 2人 李○○等 3人 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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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人 

教育 

委員會 

通識教育中心 許○○等 4 人 黃○○等 2 人 通過 

語言中心 李○○1人 -- 通過 

體育室 -- 詹○○1人 通過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附設空中進修學院 

案  由：114學年度第 2 學期空中學院學院部及附設 4 個輔導處之兼任教師

新、再聘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 議： 

單   位 新聘兼任教師 再聘兼任教師 決議 

附設 
空中 
進修 
學院 

校本部學院部 應用商學系 
林○○等 2人 

應用商學系 
王○○等 51人 

通過 

彰化教學輔導處 — 應用商學系 
葉○○等 6人 

新竹教學輔導處 
應用商學系 
劉○○1人 

應用商學系 
戴○○等 11人 

臺南教學輔導處 
應用商學系 
王○○1人 

應用商學系 
周○○等 11人 

高雄教學輔導處 — 
應用商學系 
楊○○等 9人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附設空中進修學院 

案  由：114學年度第 2 學期空中學院專科部及附設 2 個輔導處之兼任教師

新、再聘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 議： 

單   位 新聘兼任教師 再聘兼任教師  

附設空

中進修

學院 

校本部專科部 

企業管理科 
王○○1人 

 
財務金融科 
吳○○1人 

企業管理科 
朱○○等 24人 
資訊管理科 
林○○等 5人 
財務金融科 
林○○等 4人 
應用外語科 
林○○等 5人 

通過 

彰化教學輔導處 
— 企業管理科 

陳○○等 7人 

高雄教學輔導處 
— 企業管理科 

楊○○等 7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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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中護健康學院 

案  由：本校 114 學年度中護健康學院陳○○老師及張○老師轉系案，提

請備查。 

決  議：同意備查。 
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中護健康學院 

案  由：本校中護健康學院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陳○○教授申請永久免評

鑑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 

提案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商學院、資訊流通學院 

案  由：本校 115 學年度商學院林○○及資訊流通學院黃○○老師合聘案，

提請備查。 

決  議：同意備查。 

提案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全人教育委員會 

案  由：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盧○○及體育室楊○○2 位教授申請教授休假研

究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  由：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要點第三點修正案，提請審議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人事室 

案  由：本校兼任教師聘約第 10 點及第 16點規定修正案，提起審議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無 

伍、散會：下午 3時 01 分。 


